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聘用及約僱海洋保育巡查員工作內容一覽表 

等別 工作內容 

聘用七等 

1.統籌辦理、協調及執行區域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擱淺救援。

2.統籌辦理、聯繫及執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巡查。

3.統籌辦理及聯繫離岸風電鯨豚觀察員工作查核。

4.統籌辦理規劃與推動區域釣點巡查及資料分析。

5.統籌辦理海洋環境及污染（含廢棄物）案件巡查及聯繫清理。

6.推廣環保艦隊及潛海戰將。

7.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

8.海洋保護區（含潛在）調查、評估、監測及巡查。

9.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成果統計。

10.海洋保育教育推廣及志工管理。

11.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海岸環境清理及海洋保育事務。

12.出海紀錄海洋廢棄物、漁業混獲及其資料分析。

13.其他交辦之海洋保育事項。

依據工作內容，海洋保育巡查員工作範圍涵蓋海岸及海域。 

聘用六等 

1.執行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擱淺救援及樣本蒐集。

2.執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巡查。

3.執行離岸風電鯨豚觀察員工作查核。

4.釣點巡查及資料回報。

5.海洋環境及污染（含廢棄物）巡查及處理。

6.協助海域水質檢驗。

7.海洋保護區（含潛在）之調查、監測與巡查。

8.海洋保育教育推廣及志工管理。

9.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海岸環境清理及海洋保育事務。

10.出海紀錄海洋廢棄物、觀察漁業混獲。

11.海洋污染違規案件及突發狀況處理。

12.海洋保護區相關設施維護及管理。

13.其他交辦之海洋保育事項。

依據工作內容，海洋保育巡查員工作範圍涵蓋海岸及海域。 

約僱五等 

1.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擱淺救援。

2.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巡查。

3.離岸風電鯨豚觀察員工作查核。

4.釣點巡查及資料回報。

5.海洋環境及污染（含廢棄物）巡查及處理。

6.協助海域水質檢驗。

7.海洋保護區（含潛在）之紀錄、調查與巡查。

8.海洋保育教育推廣。

9.出海紀錄海洋廢棄物、漁業混獲。

10.其他交辦之海洋保育事項。

依據工作內容，海洋保育巡查員工作範圍涵蓋海岸及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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